附件3

广西柳州市用水单位节水改造项目以奖代补审核评分表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评分标准
	分值
	得分

	单位用水现状

（6分）
	信用情况

（2分）
	用水单位无不良信用记录（如失信被执行人、行政处罚等），或提供信用良好相关证明得2分，有不良记录得0分。
	2
	

	
	信息真实性

（2分）
	近3年实际用水量、生产情况数据详实，相关数据与行业主管部门统计数据或水厂计量数据一致得2分，相关数据不真实得0分。
	2
	

	
	财务状况

（2分）
	提供近1年财务报告或相关证明，财务状况稳定，具备项目配套资金能力，得2分，财务状况不稳定，不具备项目配套资金能力得0分。
	2
	

	建设项目情况与成效（74分）
	节水改造需求

（4分）
	现状用水工艺存在明确的用水浪费问题、用水效率提升需求或水资源约束问题，且提供详实监测数据支撑的得4分，需求明确但数据不足得2分，需求模糊得0分。
	4
	

	
	预期节水效果

（50分）
	根据项目预计年节水量占年用水量比例进行分级评分：

•年节水量占年用水量比例＜10%：年节水量占年用水量比例×100×1.2

•10%≤年节水量占年用水量比例＜30%：年节水量占年用水量比例×100×1.4；

•年节水量占年用水量比例≥30%：50分。
	50
	

	
	经济社会效益

（10分）
	可降低单位用水成本，或带动行业节水示范、提升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得10分，有一定经济或社会效益得5分，无明显综合效益得0分。
	10
	

	
	生态效益

（10分）
	减少水资源消耗，降低污水排放量，对区域水生态环境有改善作用的得10分，有一定生态效益得5分，无生态效益得0分。
	10
	

	项目总投资构成和资金筹措方案

（15分）
	投资构成合理性

（2分）
	工程造价、融资费用、流动资金等构成合理，编制依据充分得2分，不合理且编制依据不充分得0分。
	2
	

	
	资金筹措可行性

（4分）
	自筹资金到位有保障，融资渠道明确，资金筹措方案可行得2分，资金不到位，资金筹措方案明确得2分，资金不到位且资金筹措方案模糊得0分。
	4
	

	
	组织保障

（4分）
	成立专项工作小组，明确负责人及职责分工，制定工作推进计划的得4分，仅明确负责人得2分，无组织保障得0分。
	4
	

	
	符合政策要求

（5分）
	严格遵循国家及地方节水政策、行业标准，与水资源利用规划相衔接的得5分，基本符合政策要求得2分，不符合相关政策得0分。
	5
	

	创新举措（5分）


	示范引领作用

（3分）
	项目为行业内节水改造示范项目，或可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节水模式，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的加3分，总分不超过100分。
	3
	

	
	多元融资

（2分）
	通过社会资本参与、金融机构贷款等多元融资模式解决项目资金，且提供相关凭证的加2分，总分不超过100分。
	2
	

	合计得分
	100


备注：不予安排项目的几种情形：

（一）项目建设内容与节水改造无关，如建设景观设施、非节水类附属工程等。

（二）未采用国家推荐的节水技术、设备，或使用淘汰类高耗水设备。

（三）预期节水量为0立方米，且无明显综合效益。

（四）未按要求提供完整申报材料，存在关键信息缺漏或虚假信息。

